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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 動 籌 委 會



	大會顧問
	譚少蘭　署理中校

	
	歐婉君　少校

	
	

	技術顧問
	文嘉鴻　准尉

	
	歐陽裕洲　文職訓練員

	
	

	總裁判長
	關孝廉　少校

	
	

	項目經理
	陳兆基　上尉

	項目主任
	鄞耀恆　中尉

	項目士官長
	岑卓倫　署理准尉

	項目學員督導士官
	何浩賢　中士

	
	

	行政、財務及宣傳主任
	劉峻傑　少尉

	行政、財務及宣傳部
	黃希諾　少尉

	
	謝嘉汶　少尉

	
	劉嘉希　高級訓練員

	
	文冠皓　長官學員

	
	

	賽程主任  一
	鄭詠翠　署理准尉

	賽程主任  二
	楊嘉俊　高級訓練員

	賽程主任  三
	王巧文　訓練員

	賽程主任  四
	劉子軒　訓練員

	賽程部
	陳朗瑩　少尉

	
	程裕祥　少尉

	
	朱進廷　少尉

	
	李凱儀　署理准尉

	
	霍震東　署理准尉

	
	岑卓倫　署理准尉

	
	姚煒津　高級訓練員

	
	鄺紫君　高級訓練員

	
	吳銘曙　訓練員

	
	邵芷欣　訓練員

	
	李佑彰　訓練員

	
	何浩賢　中士

	
	江雋軒　中士

	
	吳美詩　下士

	
	黃芷焮　下士

	
	繆松軒　下士

	
	王瀚賢　下士

	
	李永謙　下士

	
	鍾永毅　初級下士

	
	

	物流及後勤支援主任
	朱浩恩　少尉

	物流及後勤支援部
	劉凱婷　高級訓練員

	
	韓朗晴　訓練員

	
	劉家維　中士

	
	張迦敏　下士

	
	朱蔚恩　下士

	
	黃紫榮　下士

	
	凌懿君　下士

	
	岑頌欣　下士

	
	曹穎珩　初級下士



2	日誌
	2018年2月8日
	簡介會

	2018年2月11日
	訓練日

	2018年3月10至11日
	比賽及呈交報告書



3	特別主題
主題：「珍禽奇獸」，以宣揚保護瀕危動物的意識
每一隊將於簡介會以抽籤形式決定各自代表動物，其餘細節由隊伍自行決定。比賽期間，大會只會以隊號或代表動物來區分各隊伍。
參賽隊伍須於下列項目中表現出特別主題： 
· 隊服
· 營門（小隊營門不得顯示中隊名稱）
· 布製隊旗 （隊旗尺寸為 A3並交予大會。小隊隊旗不得顯示中隊名稱）
· 煮食（比賽第一日晚餐）
比賽當日將有不同活動需要參賽隊伍介紹其代表動物及其相關資訊。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4	檢查項目及計分方法
1 
2 
3 
4 
4.1 檢查項目
4.1.1 報到檢查	
4.1.1.1 全隊須穿著切合主題及適宜遠足之色彩鮮艷服裝。
4.1.1.2 除大會指定提供之物資外，全隊物資必須由參賽者個別自行攜帶。
4.1.1.3 參賽者必須於比賽報到時已攜帶下列指定個人裝備作賽，否則大會將於其所屬隊伍的總成績加上科罰分數：
	4.1.1.3.1
	定向式指南針

	4.1.1.3.2
	哨子

	4.1.1.3.3
	電筒或頭燈（須附有電池連後備電芯）

	4.1.1.3.4
	水壺 / 水袋（須最少裝滿兩公升飲用水）

	4.1.1.3.5
	緊急食糧（足夠提供兩日熱量）

	4.1.1.3.6
	雨衣及保暖衣物

	4.1.1.3.7
	個人急救包

	4.1.1.3.8
	黑色大垃圾膠袋(兩個)

	4.1.1.3.9
	意外求救書

	4.1.1.3.10
	個人藥物（如有）

	4.1.1.3.11
	手提電話

	4.1.1.3.12
	萬用刀

	4.1.1.3.13
	香港身份證或其清晰副本

	4.1.1.3.14
	小背囊（足夠放入第1至14項物品）

	4.1.1.3.15
	手錶

	4.1.1.3.16
	睡袋

	4.1.1.3.17
	筆記本

	4.1.1.3.18
	鉛筆 / 原子筆

	4.1.1.3.19
	勞工手套



4.1.1.4 個人急救包必須包括以下物品：
	4.1.1.4.1
	90厘米x 130厘米三角繃帶 
	兩塊

	4.1.1.4.2
	2吋彈性繃帶 
	一卷

	4.1.1.4.3
	3吋彈性繃帶 
	一卷

	4.1.1.4.4
	3英寸x 3英寸紗布墊 
	三塊

	4.1.1.4.5
	消毒藥水（最少20毫升）
	兩包

	4.1.1.4.6
	1英寸寬的醫療用黏性膠布
	一卷

	4.1.1.4.7
	安全別針 
	六個

	4.1.1.4.8
	防水膠布 
	八塊

	4.1.1.4.9
	醫用手套 
	兩對

	4.1.1.4.10
	剪刀 
	一把

	4.1.1.4.11
	藥棉 
	一包



4.1.1.5 以上所有裝備必須操作正常，否則大會將於該隊伍的總成績加上指定的科罰分數。
4.1.1.6 參賽者如欲了解或確定其裝備是否附合大會上述之要求，須於第一日比賽七日前向大會查詢。大會保留解釋所有比賽指定裝備要求的最後權利。
4.1.1.7 除紙箱焗爐、竹枝和木板外，其餘所有裝備及物資均必須放在背囊內，不得手持其他任何物件。
4.1.2 晚間檢查
4.1.2.1 大會旨在考驗參賽小隊對露營生活的認識及技巧，如反光物處理、清潔衛生、食物處理、器材處理、防水處理、危險物品處理、營帳處理及物品展示等。
4.1.2.2 每一營地須設置一支以電池運作的長明燈。
4.1.3 晨早檢查
4.1.3.1 晨早檢查大致與晚間檢查相同，如天氣情況許可，必須吹曬裝備。
4.1.4 最後檢查
4.1.4.1 大會旨在評核小隊整理裝備與清理營地的表現。
4.1.4.2 最後檢查進行時參賽小隊必須留於營區內。

4.2 行山項目
4.2.1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2.2 行山項目以所需完成時間排名（包括檢查站任務所需時間），排名越高，分數越高。 
4.2.3 當隊伍抵達檢查點時，須全隊向檢查站負責人報告。全隊包括6位學員及1位安全長官。如非因以下原因而沒有全隊向檢查站負責人報告，可被視為違規，該隊伍將以違規處理。
4.2.3.1 學員報告不適
4.2.3.2 學員報告遲到
4.2.4 所有檢查點會按時關閉。隊伍不能在檢查點關閉後挑戰該檢查點上的任務。
4.2.5 所有隊伍須在特定檢查點用膳，時限30分鐘或以上。隊伍須於用膳前後向檢查站負責人報告。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2.6 營地大閘將特定時間後開啟。開啟之前所抵達隊伍所需完成時間將以開啟時間計算，此時間之前不可進行任何營地建設。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2.7 營地大閘將於特定時間後封鎖，封鎖後所有隊伍均不能穿過該大閘，表示隊伍不能完成行山項目，項目將以零分計算。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2.8 所有隊伍在挑戰檢查站任務時可以除下背囊。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3 營地建設項目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3.1 各參賽小隊將按上一比賽項目之成績進行營區分派（大約為5米乘5米），各營區面積及形狀可能有所不同。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3.2 各參賽小隊只可在所屬之營區內進行建設。
4.3.3 參賽小隊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下列基本紮作，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3.3.1 住宿營
4.3.3.2 貯物營
4.3.3.3 天幕
4.3.3.4 工作枱
4.3.3.5 旗架
4.3.3.6 垃圾架
4.3.3.7 營門
4.3.3.8 營區圍欄
4.3.4 各項紮作及營地建設須注意下列事項：
4.3.4.1 營門必須清楚展示小隊隊號及代表動物；營門不得顯示中隊名稱
4.3.4.2 工作檯或飯桌必須有天幕遮蓋
4.3.4.3 住宿營及貯物營必須具備防風及防雨功能
4.3.4.4 參賽小隊必須建設足夠六人使用之住宿營，如有男女成員之隊伍，必須男女分營
4.3.4.5 只可用棉繩或麻繩固定紮作，並使用六呎或以下竹或棍或木板為主要的紮作材料
4.3.4.6 支撐天幕的架一定要用竹，不可用鋁或其他金屬柱
4.3.4.7 參賽小隊須自行準備紮作用竹、繩、木板（如有需要）及其他工具，數量不限
4.3.4.8 紮作評分以設計外觀，穩固持久及可用為準；可用的定義如下：
4.3.4.8.1 工作檯或飯桌：平穩及可負重
4.3.4.8.2 繩結評分以準確性、物料運用、穩固及應用為標準
4.3.4.9 營帳評分以外觀、穩固及數目適當為準
4.3.4.10 小隊營區劃分亦為評分內容之一
4.3.4.11 晚間時候要在營區加反光物，但必須於早上拆除
4.3.5 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4 營地烹飪項目
4.4.1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4.2 一般規則
4.4.2.1 參賽小隊須自行烹調露營期間的第一天晚餐、第二天早餐及午餐。器材由各參賽小隊自行準備，最多只可用3個氣體燃料煮食爐；嚴禁使用卡式石油氣爐。
4.4.2.2 每餐之烹飪時間須依照時間表所列明之時間進行，所列之時間包括準備煮食、清潔等。未獲大會通知不可進行烹調工作，包括預備食物，如洗、切等工作。
4.4.2.3 所有烹調及洗滌工作必須於指定地方進行，煮食用之爐具須離地並置於安全地方上，進食完畢後必須清理場地及處理廢物。
4.4.2.4 所有食材必須為新鮮及未經煮熟，可於比賽前洗淨，切好及預先調味。除指定之食材外，製成食品只可作伴碟而不獲評分。
4.4.2.5 各參賽小隊須於指定時間內向大會報到，否則該項目將不予評分。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公佈。
4.4.2.6 每餐須預備足夠份量以供小隊食用、安全主任及大會評分之用。
4.4.2.7 各參賽小隊完成烹調工作後須通知評判評分後方可進食。報到後大會會進行初步評分，如份量、食物處理、清潔、熱度等。參賽小隊須把烹調好之膳食，連同菜單送交賽事辦事處進行評分。
4.4.2.8 小隊必須在安全主任陪同下方可煮食，而安全主任不可提供任何形式的協助（除涉及即時性安全問題），所有違規事件，一經確定，有關之比賽項目將以零分計算。
4.4.2.9 所有食物及煮食過程必須保持衛生。
4.4.3 午餐（第一天）
4.4.3.1 午餐之食物將由參賽小隊準備，參賽小隊可準備無需烹煮輕便的食物，並以飽肚為主，以便在遠足活動期間進食。
4.4.3.2 第一天午餐將不予評分。
4.4.3.3 請勿在午餐地點留下任何物品或垃圾。
4.4.4 晚餐（第一天）
4.4.4.1 晚餐之食物需由參賽小隊準備，參賽小隊須自行設計、準備及烹調，包括三餸一湯，並用不同方法及配料烹煮，主糧必須為白飯。
4.4.4.2 必須包括一個有代表動物特色之菜式
4.4.4.3 評分以份量、創意、切合大會主題、烹調方式、美觀、營養、味道、清潔、菜單設計及食物全熟為標準。
4.4.4.4 不少於一款餸菜須包括肉類。
4.4.4.5 小隊須預備餐單以作評分之用
4.4.5 早餐（第二天）
4.4.5.1 早餐之食物需由參賽小隊準備。
4.4.5.2 評分以份量、營養、味道、美觀、清潔、菜單設計及食物全熟為標準。
4.4.5.3 須包括熱食及熱飲
4.4.5.4 小隊須預備餐單以作評分之用

4.4.6 午餐 （第二天）─ 原野烹飪
4.4.6.1 參賽小隊須於指定時間內以原野烹飪方式完成由大會指定種類及數量之食物。
4.4.6.2 大會將提供菠蘿、雞、竹枝、火柴及所需之燃料（燒烤碳）。參賽小隊可帶備器具（6–8人用Cook Set 一套，只供盛載用）、小刀或廚刀、麻繩、工作枱、調味料等工具或材料。
4.4.6.3 除紙箱焗爐的內籠外，不可使用錫紙。
4.4.6.4 所有食物烹調只可用大會指定方式烹調，否則不予評分。
4.4.6.5 所有清洗工作須於指定範圍內進行，並需負責該範圍內之清潔。
4.4.6.6 評分以份量、味道、清潔及食物全熟為標準。
4.4.6.7 小隊須預備餐單以作評分之用

	菜單：

	1) 紙包蛋糕

	2) 燒雞（全隻上）

	3) 薯仔蛋

	4) 菠蘿飯



4.5 野外定向項目
4.5.1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和香港定向總會之《定向比賽則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5.2 指揮中心
4.5.2.1 指揮中心及出發區將顯示大會時間。
4.5.2.2 大會只提供營地內洗手間於比賽時使用。
4.5.2.3 醫療課將於指揮中心為是次比賽提供急救服務。
4.5.2.4 請確保帶備所有比賽物品，如指南針、手錶、哨子及個人賽程途中的飲料（如需要）。
4.5.2.5 指揮中心、出發區、賽區及終點區內嚴禁生火。
4.5.2.6 請保持地方清潔並帶走所有垃圾。
4.5.2.7 大會將不設水站。
4.5.3 出發區
4.5.3.1 賽員必須依照指定路線前往出發區。指定路線以外之地區皆為賽區，賽事開始前，賽員將不可進入，違者將可能被取消其隊伍之參賽資格。
4.5.3.2 每位賽員必須出示其指南針及哨子，否則不得進入預備出發區。
4.5.3.3 大會將隨機決定每隊之出發次序。
4.5.3.4 小隊必須於出發後方可閱讀地圖，違者將可能被取消其隊伍之參賽資格。請於出發後立即離開出發區，切勿在通道上停留。
4.5.4 地圖及賽區資料
4.5.4.1 賽區內有植林區，由於植樹的疏密關係而形成不同的植被，當中部份路段可能被植被所遮蓋。部份區域植被下有頗多碎石，敬請小心。
4.5.4.2 請小心濕滑之河流及崖壁。
4.5.4.3 賽區內將不設水站。
4.5.4.4 如遇上天氣惡劣（如暴雨），工作人員或會因天氣惡劣而終止比賽，請賽員即時停止賽事，並立即返回指揮中心報到。
4.5.4.5 請尊重其他郊遊人士的權利，賽員並沒有優先使用權。賽員在比賽時請小心，避免撞倒郊遊人士，如發現賽員作出相關行為，其隊伍將可能被取消資格。
4.5.5 終點區及成績處理
4.5.5.1 遲到隊伍將按照《野外歷奇比賽2018簡介及規則》取消資格。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5.5.2 為保障賽員安全，請賽員無論遺失控制卡或未完成比賽，均必須於出發後指定時間內返回終點報到。
4.5.5.3 隊伍所有賽員必須越過終點才會被計算成績。
4.5.5.4 未完成比賽的隊會將取消資格。
4.5.5.5 完成賽事之賽員不得重返賽區。
4.5.6 比賽規則重點
4.5.6.1 賽員嚴禁代跑，如被發現，有關賽員之隊伍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4.5.6.2 比賽期間，賽員不得騷擾其他賽員。
4.5.6.3 比賽期間，除大會指定外，賽員必需為完整一隊作賽。
4.5.6.4 不同隊伍或小隊之賽員間不得交換控制卡或作任何有關比賽或賽程之溝通，有關賽員之隊伍均被取消參賽資格。
4.5.6.5 除大會提供的地圖及本賽員須知所提及之裝備外，賽員不可使用其他地圖或輔助工具，包括手提電話、智能手錶、對講機等通訊器材及有顯示之GPS器材。
4.5.6.6 如賽員違反比賽規則，其隊伍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4.5.6.7 如賽員移動或損壞控制點或其他設施，其隊伍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4.5.6.8 完成賽事之賽員不得重返賽區。
4.5.7 賽員如在比賽中受傷或遇上緊急事件需要救助，請留在安全地方並採用國際山難求救訊號，等候工作人員前來救援（國際山難求救訊號指哨子一分鐘內平均發出六響長訊號，停頓一分鐘後重覆再吹）。
4.5.8 詳細資料將於比賽前公佈。

4.6 繩結項目
4.6.1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6.2 評分以繩結準確性、物料運用、穩固及應用為標準。

4.7 急救項目
4.7.1 除受基本比賽規則條例所規範外，還受制於下列規則：
4.7.2 內容急救技巧手法以香港聖約翰救傷會成人急救課程為藍本
4.7.3 評分以現場環境評估、支援選擇、急救準確性、物料運用、穩固及應用為標準。


5	查詢及其他資料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請電郵hkacc.pmco@gmail.com予活動籌委會查詢。

營 地 及 活 動 地 區
· 荃灣青龍頭圓墩訓練營

比 賽 服 飾
· 全隊須穿著切合主題及適宜遠足之色彩鮮艷服裝。

獎 勵
· 所有參加者將獲發參賽證書，證書將於比賽完結時頒發。
· 大會另設有多個特別獎項，即場頒發予表現優出色之小隊。

起 點 報 到
· 地點：50Q JK 9705 7651
· 比賽最後報到時間為2018年3月10日；上午8時30分。

成 績 公 佈
· 賽事進行期間將設積分表公佈各項比賽結果，最後名次結果將於2018年4月30日前公佈。
